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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转发 

《教育部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

疫情防控工作应急预案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教育行政部门，各普通高等学校、成人高等学校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

控工作应急预案的通知》转发你们，并就寒假期间，我省组织教

育教学活动相关事项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寒假期间，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补课，不得安排学

生提前返校开展教学活动。暂停开展面向中小学生（幼儿园）的

社会实践活动（研学实践）。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在疫情得到有效

控制之前，全面停课停训。各地要做好宣传和引导，指导机构做

好退费、调课等后续工作。暂停举办所有学生体育赛事和艺术展

示等活动。 

二、各高校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做好毕业年级学生的求职管

理工作，开展以网络招聘为主的招聘活动，不得组织人员密集的

大型双选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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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师生一旦出现发热、乏力、干咳为主要表现的症状时，

应及时到当地定点医疗机构诊治。 

四、各地、各高校要执行好春节期间的值班制度，要指定一

名负责同志带班，并安排好具体值班人员。强化应急值守，严格

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“日报告、零报告”报告制度，妥善处

置突发事件和紧急事件，值班人员务必保持通讯联络畅通。 

 

附件：教育部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

控工作应急预案的通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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